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晓飞 报道
本报讯 又到一年供暖季。半岛全

媒体从青岛热立达热力有限公司获悉，
即墨市2017~2018采暖期供热费收缴
已经开始，缴费截止日期为今年11月
16日。居民类用户用热价格按每平方
米30 . 4元收取，用户可到银行或微信
缴费。若居民用户想停止或恢复用热，
必须在采暖期开始30日前申请办理。
记者获悉，即墨市2017~2018采暖

期为2017年11月16日到2018年4月5
日。目前，青岛热立达热力有限公司已
开始收取供暖费，缴费截止到2017年
11月16日。其中，居民类用户用热价
格为使用面积30 . 4元/平方米。市民可
拿供热缴费卡到农商银行即墨支行网
点（岙山除外）、青岛银行即墨城区网
点、邮政储蓄银行即墨城区网点缴费，
还可通过青岛银行网上银行，或关注
“青岛热立达热力有限公司”微信公众

号，在“业务办理”板块中交费。
想停止或恢复供热怎么办？热立

达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根据《青岛市供
热条例》三十六条规定，居民用户停止
用热或者恢复用热，应当在每年采暖
期开始三十日前（11月 16日正式供
热），携带房屋产权证、户主身份证原
件向供热单位提出申请，并办理手续。
申请停止用热或者恢复用热，应当以
户为单位提出。

热立达公司工作人员提醒，今冬
如有申请停止用热或者恢复用热的用
户，请抓紧时间到即墨市湘江二路249
号环秀景苑小区东网点青岛热立达热
力有限公司办理，超过规定期限后，供
热单位将不再受理停止用热或者恢复
用热的申请。市民若有疑问，可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85057386或青岛热立达热
力有限公司24小时服务热线88550848
咨询。

每平米30.4元，供暖缴费开始啦
缴费时间截至11月16日，停止或恢复用热须在采暖期开始30日前申请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晓飞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关
乎民情民意；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接班
人。而读报，既是了解新闻时政的窗口，
也能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写作兴趣。为
此，即日起至2017年12月，半岛都市
报《墨城新闻》推出“我给代表委员订份
报”和“我给学生订份报”公益活动，诚邀
热心企业和个人爱心接力，订阅报纸赠与
即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学生。有意
向的企业和个人可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85057386、15192777300进行咨询。

为代表委员订报，深入了解民意

为增强代表和委员们了解民意、履
行调查研究和监督的职责，半岛都市报
《墨城新闻》启动2018年“我给代表委
员订份报”公益活动，活动时间为即日
起至2017年12月。

为学生订报，开阔视野

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读报
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的窗口，
能够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升学生素质
和能力。为促进学生健康全面成长，半
岛都市报《墨城新闻》联合学校推出“我
给学生订份报”公益活动，活动时间为
即日起至2017年12月。
半岛都市报《墨城新闻》将联合学

校，根据学校具体情况举行“读报、剪
报、知报、办报、回报”等活动。其中“读
报·半岛朗读者”侧重小学及初中低年
级群体，以班级为单位，每天由一名同

学担任朗读者，带领大家晨读3分钟报
纸，了解当天要闻，培养学生关心时事、
树立健康价值观。每日可发阅读小视频
到半岛客户端，每月选出阅读之星。
“剪报·剪报小明星评选”活动组织

“剪报”手抄报创作，组织校际剪报小明星
评选，优秀作品将在半岛都市报《墨城新
闻》进行刊登并表彰，12月中旬对参赛作
品评选。
“知报·一线故事”活动中，半岛都
市报《墨城新闻》将邀请半岛记者进课
堂，结合朗读者活动所选的新闻，讲述采
访背后的故事。“办报·我的校我的报”活
动，将根据学校具体情况，定期出版半岛
都市报校园报专刊，以学校为单位建立
“校园编辑部”，培养“校园小报人”；组织
学生变身小记者报道校园新闻、拍摄校园
图片、创作书画作品等，优秀作品在校园
报刊登展示。并针对每期校园报专刊，在
半岛客户端进行投票评选。
“回报·半岛校园新闻奖评选”活动中，
半岛全媒体将结合“校园小报人”活动，开
展半岛校园新闻奖评选，选出优秀编辑
部、优秀小记者、小编辑，及最佳/优秀版
面、消息、摄影作品等。

感谢热心企业，提升企业影响力

现诚邀热心企业和个人爱心接力，
订阅报纸赠与即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学生。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由
选择送报数量和对象。
为感谢热心企业和个人的公益爱

心行为，半岛全媒体将对爱心企业进行
品牌推介与宣传，打造知名度和美誉
度，详细情况可致电 8 5 0 5 7 3 8 6、
15192777300进行咨询。

咱给代表委员和学生订份报吧
“书香即墨”在行动，诚邀爱心企业和个人参与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静 通讯员
秦金燕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即墨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对即墨一超市蚊香经销商
未将卫生用农药与其他商品分柜销售
的行为开出了罚单。8月以来，执法大
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卫生杀虫剂专
项执法行动，截至目前，已下达责令整
改通知书39份，立案查处违法案件3
起，罚没款15019 .8元。
为了保障市民卫生用农药使用安

全，进入8月份以来，市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按照青岛市农业行政执法支
队《关于开展卫生杀虫剂集中执法行动
的通知》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卫
生杀虫剂专项执法行动，重点对盘式蚊
香、电热蚊香片、电热蚊香液、卫生球、
气雾剂和驱蚊花露水等进行执法检查。
在检查时发现一超市某品牌蚊香、

杀虫剂与香皂等日化品摆放在一起，执
法队员立即找到该品牌的经销商，当场
指出问题：“这个蚊香和杀虫剂上面都
有农药登记证号，是属于《农药管理条

例》规定的卫生用农药，按照规定是要
与其他商品分柜销售的。另外，这个杀
虫剂标示有微毒，与其他日用品放在一
起是不安全的。”执法队员对其下达了
责令改正通知书，一周后再次对该专柜
进行检查时，发现其仍未整改，因此决
定立案调查，并依照今年6月1日起实
施的《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责令
当事人立即改正，并处罚款5000元。
截至目前，市农业执法大队已检查

超市、市场批发摊铺、零售店等共计39
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39份，立案查处
违法案件3起，罚没款15019 .8元。下一
步，执法大队将继续加强日常监管，切实
整顿和规范卫生杀虫剂市场秩序，从而
确保广大市民用上卫生、优质、高效的卫
生杀虫剂，保护广大消费者人身安全，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标识有驱蚊、杀蚊字
样的花露水、蚊香、气雾剂一般都属于卫
生用农药，经营方必须分柜销售，使用方
购买时要认准农药登记证号及农药生产
批准文号，使用时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
使用方法进行。”执法人员提醒道。

杀虫剂与香皂摆一起，经销商被罚5000元
市农业执法大队开具卫生杀虫剂与其他商品未分柜销售行为首张罚单

执法人
员开展卫生
杀虫剂专项
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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